附件2

福建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

中 期 检 查 表
（  2018  年度）
批准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原计划完成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  目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 目 负 责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      话             （手机）           所  在  单  位     福建师范大学             通  讯  地  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      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 表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福建社科规划办公室

2020年7月制

填表要求

1.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中期检查时填写该表。每个项目研究期间须接受一次中期检查，一般在研究进程过半时进行，由省社科规划办具体部署。中期检查情况是结项的重要依据。

2.请项目负责人如实填写本表各项内容，纸质表格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后，连同电子版表格报省社科规划办。

3.如有重要的阶段性成果，请及时通过所在单位向省社科规划办报告，省社科规划办将组织宣传推介。

一、研究工作情况（可另加附页）

	按照项目研究计划，课题组做了哪些工作，研究进度如何；经费是如何使用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二、阶段性成果（需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，可另加附页）

	序号
	成果名称
	成果形式
	作  者
	发表刊物及刊物年期或出版社及出版时间

	1
	
	论文
	
	《东南学术》2019年第1期

	2
	
	专著
	
	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

	3
	
	研究报告
	
	社科联《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要报》2019年第1期，并被省委办公厅《八闽快讯》全文转载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
注：（1）课题组的主要阶段性成果，请按项目负责人、课题研究任务主要承担者、课题组一般成员的顺序填写。可加行、加页。
   （2）主要阶段性成果的重要转摘、引用和应用情况可加页说明。

三、经费使用情况表（本页信息由社科处统一找财务处填写）
	批准经费
	万
	已拨经费
	万
	预留经费
	

	项目研究经费（需附财务部门打印的加盖单位财务公章的经费开支明细账凭证）
1.资料费            

2.差旅费

3会议费

4.设备费

5.咨询（劳务）费

6.印刷费

7.管理费

 8.其它经费

9.未支出经费用途：

注：项目研究经费不含项目鉴定费；项目鉴定费由省社科规划办从预留经费中统一支付。

	单位财务部门意见
公   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 月   日

	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意见

公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社科规划办意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１

